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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24-069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在房地产项目开发前期，各方股东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及在项目开发

后期，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项目公司向各方股东临时调拨盈余资金，为房地产

行业经营惯例。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时，其他

股东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控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调拨盈余资金时，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也同时收到相应

出资比例的盈余资金。不存在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或合作方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况。 

近期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 6 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

58,352.220006万元；2家控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

东调拨盈余资金合计 16,110.00 万元，两项合计金额为 74,462.220006 万元，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上述事

项构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024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2024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本次发生财务

资助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以内。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近期共发生财务资助事项累计金额为 74,462.220006 万元，其中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向6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58,352.2200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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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控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调拨盈余资金合计

16,110.00万元。具体如下： 

（一）房地产开发多采用项目公司模式，项目开发前期，项目公司的注册资

本金通常不足以覆盖土地款、工程款等运营支出，需要项目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

提供短期的股东借款。 

被资助对象均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

营业务。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

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为支持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 6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

供股东借款合计 58,352.220006 万元。 

序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类型 
公司 

持股比例 

资助金额 

（万元） 

1 北京祥鼎置业有限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15% 8,092.50 

2 北京碧和信泰置业有限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50% 6,950.00 

3 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50% 27,000.00 

4 北京昌信硕泰置业有限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40% 4,000.00 

5 
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33% 2,511.96 

6 
北京正德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12.2472% 9,797.760006 

 

（二）项目开发后期，项目公司资金充裕，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项

目公司收益，项目公司股东通常在充分保障项目后续经营建设所需资金的基础

上，根据项目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按出资比例临时调用项目公司闲置盈余资

金。 

控股项目公司从事单一主营房地产业务，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或其实际 

控制人均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调回资金仅用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如项目公司

后续经营需要，各方股东将及时将资金重新调拨至项目公司。 

2家控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家）调拨

盈余资金合计16,1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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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 

类型 
项目公司 

被资助对象

在项目公司

的持股比例 

资助金额 

（万元） 

7 
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

任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北京怡璟置业

有限公司 

39% 7,410.00 

8 
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

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20% 3,800.00 

9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

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成都隆中策置业

有限公司 
49% 4,900.00 

（三）上述事项审议情况 

2024年5月16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对公司2024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本次发生财务资助均

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以内。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

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四）公司提供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旨在推动项

目的顺利开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不属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为合联营项目公司的情况 

1.北京祥鼎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翀； 

成立日期：2021年06月22日；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育才路9号檀营乡政府办公楼215室-4424（檀营

集中办公区）。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5.00% 

2 北京祥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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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兴添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2.50% 

4 北京花亿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50% 

北京祥鼎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北京祥鼎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2,647,798,158.37

元，负债总额1,858,251,953.09元，净资产789,546,205.28元，资产负债率为70.2%。

2023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904,328.82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

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8,092.50万元，本次资助为此项资助到期前继续展期

1年。北京祥鼎置业有限公司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北京碧和信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喜涛；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6日； 

注册资本：18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龙海路3号186室；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0% 

2 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北京碧和信泰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北京 碧和信 泰 置业有限 公司资 产 总额

4,324,631,859.42元，负债总额2,926,607,055.15元，净资产1,398,024,804.27

元，资产负债率为67.7%。2023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5,913,870.54元。

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70,724.22万元，不存在财

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3.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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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8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24,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街道十字东街7号(10)；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武汉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2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0% 

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585,917,995.55元，

负债总额688,451,517.01元，净资产-102,533,521.46元，资产负债率为117.5%。

2023年度，其营业收入71,099,355.46 元，净利润-143,921,405.28元。截止本次

财务资助发生前，武汉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27,000.00

万元，本次资助为此项资助到期前继续展期1年。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不存在财

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4.北京昌信硕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超；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23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东大街338号创客广场 C-01-0090。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0% 

2 北京昌平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60% 

北京昌信硕泰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北京 昌信硕 泰 置业有限 公司 资 产 总额

763,859,916.12元，负债总额571,658,445.97元，净资产192,201,470.15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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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率为74.84%。2023年度，其营业收入38,551,091.53元，净利润2,091,914.73

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11,585.00万元。北京

昌信硕泰置业有限公司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5.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志远；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5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南大街111号-1930。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33% 

2 北京金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4% 

3 首金合创（天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3% 

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1,046,071,663.11元，负债总额863,219,166.67元，净资产182,852,496.44元，

资产负债率为82.52%。2023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059,957.03元。截

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2,834.70万元。北京金谷创

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6.北京正德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忠清；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26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顺黄路77号2层22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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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北京正德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北京辉广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81%、北京天恒正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50%、中粮地产（北

京）有限公司持股9.50%。 

北京辉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持股

20.39%、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持股19.1306%、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15.12%、北京天恒正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2.3294%、北京龙湖中佰置业

有限公司持股11.11%、北京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1.11%、北京润置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81%。 

因此股权穿透后，北京正德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2.2472% 

2 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 8.9991% 

3 北京天恒正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486814% 

4 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 16.5159% 

5 北京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9991% 

6 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  24.995786% 

7 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8.7561% 

北京正德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北京正德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898,135,631.87元，负债总额924,607,801.33元，净资产-26,472,169.46元，资

产负债率为 102.95 %。2023 年度，其营业收入 39,623,129.60 元，净利润为  

-98,344,128.43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9,797.760006万元，本次资助为此项资助到期前展期至2027年9月30日。北京正德

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的情况 

7.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https://www.qcc.com/firm/505f0946edeaea99e05539a7cb58a358.html
https://www.qcc.com/firm/505f0946edeaea99e05539a7cb58a358.html
https://www.qcc.com/firm/8b090aac8b672cea15b530e7b22a68ae.html
https://www.qcc.com/firm/f19bc1053bf1d6f1f2d168234b1e0724.html
https://www.qcc.com/firm/f19bc1053bf1d6f1f2d168234b1e0724.html
https://www.qcc.com/firm/505f0946edeaea99e05539a7cb58a358.html
https://www.qcc.com/firm/78892ff7941288ae0871d3491ba27c44.html
https://www.qcc.com/firm/f19bc1053bf1d6f1f2d168234b1e0724.html
https://www.qcc.com/firm/8b090aac8b672cea15b530e7b22a68ae.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c0bdef25a82e45cad691dcdd57eaca.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c0bdef25a82e45cad691dcdd57ea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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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捷； 

成立日期：2010年04月13日；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8号楼四层410； 

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北京 建工地 产 有限责任 公司资 产 总额

25,119,848,970.53元，负债总额18,561,902,647.85元，净资产6,557,946,322.68

元，资产负债率为73.89%。2023年度，其营业收入524,785,299.29元，净利润      

-712,425,039.85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74,100.0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军；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29日；  

注册资本：209,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南路139号院1号楼-2至8层101内6层13

号；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1% 

2 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39% 

3 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 20% 

 

8.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熙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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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0年03月22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卫强校甲40号北京马连道顺天办公服务有

限公司北楼205室； 

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资产总额29,853,952,573.94 

元，负债总额26,122,732,076.93元，净资产3,731,220,497.01 元，资产负债率

为87.5%。2023年度，其营业收入61,381,946.90元，净利润2,805,757,704.80元。

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38,000.00万元，不存

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见前述。 

 

9.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增根； 

成立日期：2012年09月10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67号十里堡镇政府办公楼407室-292。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北 京 兴 茂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资 产 总 额

125,194,295,662.80元，负债总额124,612,583,939.48元，净资产581,711,723.32

元，资产负债率为99.54%。2023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489,056,586.97元。

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81,887.00万元。北京兴茂

置业有限公司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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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成都隆中策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燕涛； 

成立日期：2017年04月17日；  

注册资本：23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来凤四路72号。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成都首开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为首开股份全资子公司） 
51% 

2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49%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资助对象为合联营项目公司的情况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本次向6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各方股东

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序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审批依据 
资助金额 

（万元） 
借款起止日期 年利率 

1 
北京祥鼎置业

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8,092.50 

展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日 
不计息 

2 
北京碧和信泰

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6,950.00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

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3 
武汉明泰置业

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27,000.00 

展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日 
不计息 

4 
北京昌信硕泰置

业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4,000.00 期限 1年 3.95% 

5 
北京金谷创信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2,511.96 

发放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止 
不计息 

6 

北京正德丰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项目合作协议 9,797.760006 
展期至 2027 年 9

月 30日 
不计息 

 

（二）被资助对象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的情况 

公司2家控股项目公司向各方股东（共3家）调拨盈余资金，各方股东均按

出资比例获得同等条件的资金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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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审批依据 
资助金额 

（万元） 
借款起止日期 年利率 

7 
北京建工地产有限

责任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7,410.00  

1年，到期可自

动续期 1 年 
不计息 

8 
北京中海地产有限

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3,800.00  

1年，到期可自

动续期 1 年 
不计息 

9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

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4,900.00  

1年，在成都隆

中策置业有限公

司无资金需求的

情况下到期可自

动续期 1年；最

晚到期日不晚于

2025年 12月 31

日。按实际使用

天数计息。 

1.5% 

在上述第9项，成都隆中策置业有限公司向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资助

事项中，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北京方兴亦城置业有限公司为本次资

助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促进合作房地产项目的顺利开发，

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对于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在充分

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向各方股东提供的财务资助，符合

房地产行业惯例。 

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

状况变化，积极防范风险。对联合营项目公司，公司将根据资金盈余情况，陆续

实施财务资助，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一旦发现资助对象存在潜在偿还风险，项

目公司将停止对其调拨，对其不及时偿还的金额，项目公司将以股东在项目中的

历史投入（包括注册资本和股东借款）和未来股权收益权（包括项目公司分红等）

等作为资金偿还保证。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时，一般只有在预留项目后续

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仍有剩余后才会允许项目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借款。当

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

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若后续发现股东方不具备归还款项能力等情况，将根据协

商进度采取有效措施（不排除法律手段）促使其尽快归还借款，维护公司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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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五、其他 

公司目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况。 

（一）公司已就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合作开发协议》

约定按时归还苏州平泰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公司）资金事项，向江苏省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偿还资金及相关费用。公司已于2024年5月24日

披露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临2024-047号）。 

（二）2023年1月，公司向参股企业北京祐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祐泰通达”）提供7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双方股东按股权比例应分别

承担3.5亿元。为顺利推进祐泰通达资金周转及项目建设，本笔财务资助由公司全

额提供。同时，祐泰通达另一方股东北京富力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力通达”）对其应承担的3.5亿元财务资助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及支付资金占

用费。公司与富力通达均不合并祐泰通达财务报表。详见公司公告（临2023-002

号）。 

该笔借款约定有 2 个月宽限期，截止宽限期满，公司未能收回借款，为此，

公司已采取如下措施，并在逾期财务资助款项收回前，不再向祐泰通达追加提供

财务资助。 

（1）就富力通达应承担的 3.5 亿元财务资助及资金占用费，公司已向北京

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分别申请强制执行、提起诉讼，案件现已获得受理。 

（2）就祐泰通达未按约定归还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的 3.5 亿元股东借款，

在公司就富力通达应承担的财务资助得到清偿后，公司拟与富力通达及祐泰通达

就此笔借款后续处理共同协商解决方案，不排除债转股、实物资产清偿、展期等

处理方式。 

公司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有关上述财务资助事项的进展

情况，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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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